通信公司2024年4月服务类零星采购技术文件-
通信公司车辆定点维修服务采购

1、 资格要求
	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，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括 “机动车、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业” 。


2、 商务要求
	1.服务要求：保养维修甲方委托的车辆 
[bookmark: _GoBack]2.维修车辆的交接与退还：（1）乙方在维修车辆前，应作好车辆的接收及记录工作，对甲方送修的车辆进行检测后，填写《车辆维修单》，注明维修项目、完工时间等事项。（2）乙方保证在《车辆维修单》注明的时间内完成对甲方车辆的维修工作，并根据甲方的需要优先对送修车辆进行维修。（3）乙方承担车辆维修期间的保管责任，乙方完成车辆的维修工作后，应及时将车辆退还甲方。 
3.服务期限要求：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至服务期满12个月。
4.发票要求：乙方应在维修事项结束后30 日内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5.结算及支付条件：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45个工作日内将结算款付至乙方指定账户。 
6.其它： （1） 乙方在维修甲方车辆期间未经甲方同意禁止私自挪用甲方在修车辆（包含在修车辆加油卡、粤通卡以及随车配备的工器具等）。（2）《车辆维修服务项目及基准价明细清单》（附件2)或本项目车辆品牌、型号所列之外的各类费用，按照不高于4S店价格的90%进行结算。


3、 技术要求
	技术服务内容（含涉及服务的相关仪器设备型号规格）：详见附件2：《车辆维修服务项目及基准价明细清单》



